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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之法律概念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師 / 許建裕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技術經理 / 莊志維

關鍵字： 工程採購契約、調解、仲裁、訴訟、履約爭議

摘要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程

會）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第63

條第1項規定，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

關（工程會）訂定之範本為原則，工程採購

契約範本乃依法訂定，並作為政府機關（以

下簡稱機關）辦理公共工程採購案訂定工程

契約之參考範本，即機關原則上在辦理工程

採購案所訂定之工程契約須將該範本奉為遵

循圭臬。其目的應係為避免各機關自訂工程

採購契約內容南轅北轍，當得標廠商對各機

關辦理採購之工程標案所採用之契約條文諸

多不同，機關與廠商間對於契約條文解釋可

能無所適從，工程會日後在機關與廠商履約

階段時，恐將飽受雙方對於契約條文請求工

程會協助釋疑之苦，並可能因契約解釋仍有

所爭議致機關與廠商須申請履約爭議調解、

仲裁、訴訟案件必定持續增多，實非機關與

廠商所願樂見。基此，工程會訂定工程採購

契約範本以作為機關與廠商間執行公共工程

之規劃、設計、施工、監造或專案管理履約

之參考依據，得讓工程契約條文統一，機關

得按個案酌以增訂或修改範本條文內容，原

則上各機關援用工程會所訂定之範本係屬有

據，機關對於契約條文若有所疑義，可透過

工程會之函釋作為各機關執行契約之依據，

較無爭議。

然而，機關與廠商在履約過程中對於契

約條文解釋居於已身較為不利情形下，此時

常各執己見且以對已身有利之解釋，主要原

因在於執行契約者並未真正熟稔工程契約條

文之真意，尤以最常見履約爭議議題應屬廠

商未能如期完工，由於廠商難以提出佐證資

料，或佐證資料難以證明與展延工期有相當

因果關係，或對於廠商所提展延工期理由在

契約解釋上雙方有所分岐，機關為避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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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展延工期而觸法，而廠商本於逾期罰款

係依工程契約總價比例為其罰則依據，處罰

至最高上限之罰款相當可觀，堅持主張不可

歸責廠商拒絕機關處以逾期罰款，雙方只能

走入履約爭議一途。身為機關公務人員因未

能瞭解契約條文真意，執行契約條文沒有把

握，亦深怕引用錯誤日後恐遭受舉發致檢調

偵查並落入圖利廠商之虞，為了明哲保身，

則要求廠商依循調解、仲裁、訴訟等相關程

序，只要前揭程序得到調解建議、仲裁判

斷、法院判決之最終結果，機關將有所據並

可安心同意廠商之請求，避免後續遭受追究

行政或刑事責任，此乃因雙方對於工程契約

條文解釋常未深入瞭解其真意，不細繹契約

條文作為履約依據，卻以增加勞力、時間、

費用之履約爭議方式作為收尾，甚為可惜。

揆諸工程會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條

文相當清楚且容易理解，惟部分條文內容係

參酌民法承攬章節等相關條文所訂定，本文

主要目的係說明工程採購契約範本部分條文

內容涉及法律概念，可讓未接觸過法律之

機關採購人員或廠商先進能真正瞭解工程會

訂定該法律條文之原委與其目的，讓機關與

廠商雙方在履約過程執行工程契約時減少履

約爭議，得讓工程順利完工，創造雙方共贏 

目標。

一、前言

我國為了建立政府採購公平、公正、公

開的透明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期能

確保採購品質，並可作為政府機關、公立學

校、公營事業或受政府機關補助一定金額之

法人或團體等相關單位辦理採購得以遵循之

基準，遂於民國（以下省略民國）87年5月

1日制定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

並於同年5月27日公布，於公布1年後施行至

今，歷經6次修正，近期一次於108年4月30

日修正，並於同年5月22日公布[1]。機關與

廠商於招標、開標、審標及決標階段係屬公

法關係，廠商若對前揭階段有所異議，須採

申訴程序，如訴願與行政訴訟等公法程序；

決標後之訂約、履約、驗收及保固，機關與

廠商間訂定之契約則屬私法關係，若有爭議

須採履約爭議，如調解、仲裁、民事訴訟等

私法程序。雙方在履約過程必須遵守所簽定

之契約內容，為了避免機關訂定之工程採購

契約不夠完備或有所遺漏，及為減少不公平

與不合理之契約條文致機關與廠商間產生履

約爭議，工程會於100年1月28日以工程企字 

第10000040880號函釋各機關，要求主辦機

關辦理採購時，以採用主管機關工程會所訂

定的範本為原則，與廠商簽訂工程採購契

約，實務上採購機關以工程會訂定的「工程

採購契約範本」，作為與廠商簽定之採購 

契約[2]。

工程會訂定諸多採購契約範本，當機關

訂定採購契約時，以採用工程會訂頒之採購

契約範本為原則，並得按實際個案需求作必

要之範本相關條文內容修正。基於工程採購

契約範本部分條文內文係參酌民法法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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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條文所訂定，尤以民法承攬章節（參照第 

490條至514條）為主要參酌依據，本文對

於範本條文內文引用法律條文之法律概念及

其真意加以探討，輔以淺顯易懂例子加以說

明，盼機關與廠商雙方更能掌握工程採購契

約範本條文之真意，在履約過程中機關與廠

商得據以執行，減少履約爭議，避免雙方走

入徒增浪費勞力、時間、費用之訴訟程序，

早日解決爭議，遠離訟爭。

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概述

採購法第63條於100年1月10日修正規

定：「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

範本為原則，其要項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參考

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從而，機關辦理公

共工程採購案時，必將工程會訂定之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奉為圭臬。工程會在訂定工程採

購契約範本後，歷經30餘次精進修正，最近

一次修正於111年4月29日，範本訂定共計23

條契約條文，以作為招標機關及得標廠商雙

方同意共同遵守之工程契約準則。

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8條第1項前段規定：

「法規條文應分條書寫，冠以「第某條」

字樣，並得分為項、款、目。」，是以，依

中央法規標準法條文編排次序應為「條」、

「項」、「款」、「目」。而工程會工程採購

契約範本內文之編排，則非依據中央法規標

準法之規定編排，其排列方式則為「條」、

「款」、「目」、「子目」，例如第5條、第

（二）款、第3目、第（4）子目。藉由以上

簡略概述，讓工程先進瞭解工程採購契約條

文之編排方式，讓機關與廠商間雙方對於條

文內文能順利溝通。

三、契約範本條文之法律概念

諸多工程先進對於法律基本概念未能深

入，當解讀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條文時，遇到

有關法律部分僅能藉由網路搜尋或依個人主

觀臆測恣意解釋條文，如條文中包含質權、

所失利益、瑕疵預防請求權、區分解除契約

與終止契約等涉及法律概念可能一知半解，

除難以說服廠商，亦讓本可立即處理之爭

議，瞬時讓爭議擴大而最終須進入浪費勞力

時間成本費用之法院訴訟，未能把握黃金時

段解決問題，實屬可惜。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共計訂定23條契約條文，筆者依工程採購契

約範本條文排序逐一檢視涉及有關民法相關

法律條文約計9條（類似或重複部分不計），

針對該9條加以說明其法律概念，說明過程將

機關與廠商直接涵攝於工程採購契約範本與

民法法律條文中，並輔以實例，期能以淺顯

易懂方式讓工程先進瞭解契約條文涉及法律

之概念，若對於筆者淺見有所疏漏或錯誤，

盼請工程先進不吝指正，以利修正。

（一）第 1條 契約文件及效力

條文第（七）款：「契約所定事項如有

違反法令或無法執行之部分，該部分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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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

他部分之有效性。該無效之部分，機關及廠

商必要時得依契約原定目的變更之。」本款

係參酌民法第111條所訂定，該條文明定：

「法律行為之一部分無效者，全部皆為無

效。但除去該部分亦可成立者，則其他部

分，仍為有效。」其立法理由略以：「法律

行為，係屬一體，一部無效，全部亦當然無

效。然除無效之一部分外，而法律行為仍成

立者，則其他部分，仍屬有效，如是，斯能

符當事人之意思。」

本工程契約範本條文之意旨係指在工程

契約約定事項若有違反法令規定，或可能自

始無法執行之約定，該約定係屬無效，倘將

該無效部分除去，契約還是可以執行，則該

可執行部分之約定仍屬有效。為避免讓契

約動則無效，法律行為儘量讓其有效之前提

下，條文後段可透過機關及廠商按契約原訂

定之目的協商予以變更，讓其有效。舉例說

明，工程契約條文中約定機關與廠商簽定契

約10天內須交付廠商倉庫及工地，以利後

續廠商置放機具與施工，但交付前夕倉庫卻

因地震而倒塌或火災而滅失，構成自始客觀

不能（自始客觀不能，指該不能係任何人

皆無法完成之情形，如任何人無法摘除天上

星星）情事，即該標的物倉庫已在交付前滅

失，交付倉庫係屬機關契約責任，故以交付

倉庫契約約定之該約定自始無效，但本於誠

實信用原則 [3]，機關與廠商將交付倉庫之

約定除去後，交付土地部分仍然為有效之約

定。從而，為讓機關與廠商間所訂定之契約

條文儘量有效，而非輕易使其無效，故將一

部無效之約定除去後，其他為有效契約則可

繼續執行。若經機關與廠商按原訂定該契約

條文目的進行協商加以變更，如交付前倘倉

庫因不可抗力因素滅失，致廠商無法置放機

具與施工，則機關須另外提供其他地點以供

廠商置放使用，讓無效部分透過變更使其 

有效。

（二）第 4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條文第（一）款：「驗收結果與規定不

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

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

換、更換或拆換、更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

要時減價收受。」本款係參考採購法第72條

第2項前段之規定：「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

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

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

拆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而採購法第72條第2項係參酌民法承攬章節第

492條規定：「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

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

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及第494條前段規

定：「承攬人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

補瑕疵，或依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

其瑕疵不能修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

求減少報酬。」故採購法減價收受應係參考

民法之減少報酬法律概念制定，工程採購契

約範本再參考採購法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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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條文主要意旨在於廠商須依照施

工規範與圖說完成不具瑕疵之工程項目，倘

有瑕疵當應在一定期間內完成修補，惟瑕疵

可能難以改善或雖可改善但須花費甚鉅之金

額與改善後的價值不符比例原則，在不妨

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

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更換或

拆換、更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

受，惟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應先報經上級

機關核准。

機關辦理採購驗收的過程，經常因為少

數工項具有缺失仍待改善，而影響整體驗收

作業，造成近乎完成的工程或設備，儘管缺

失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

用或契約預定效用，致因尚未完成驗收，只

能任其工程或設備閒置，無法立即使用，或

以先行使用致衍生履約爭議，廠商無法請求

應得契約價金，民眾亦無法享用已經幾乎完

工獨缺臨門一腳的工程或設備，對機關、廠

商、民眾，均屬不利[4]。

本工程採購契約範本機關得行使減價收

受之契約約定規範，減價收受只適用於驗收

程序，初驗程序不適用；檢討「無減少通常

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確係兩者擇一；驗收

程序確認無法改善才適用採購法第72條規定

[5]；機關裁量權，無須廠商同意[6]；工程

價目表若無相關工項資料得以扣款，則計算

減價金額可參考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8條第2

項規定：「機關依本法第72條第2項辦理減

價收受，其減價計算方式，依契約規定。契

約未規定者，得就不符項目，依契約價金、

市價、額外費用、所受損害或懲罰性違約金

等，計算減價金額。」所列項目係為機關就工

作不符項目辦理減價收受時，如契約未約定

減價之計算方式，則以「不符部分」工作之

契約價金、市價或因此所產生額外費用或損

害（如僱工代辦費用）之金額等作為減價之

計算。

在「不符項目」係工程具體工項（如：

混凝土澆置或鋼筋綁紮工作）時，減價計算

項目較易主張與舉證，即契約倘未約定「混

凝土澆置或鋼筋綁紮」之契約價金時，可調

查市價（如廠商報價、機關詢價、參考他標

工程或公共工程價格資料庫之價格等）以審

酌「不符項目」工作之價格。涉及未達契約

約定部分，並無相對應工項之契約價金，亦

非通常工程具體工作項目，故並無他標工程

價目表或公共工程資料庫所列價格可供參

考，得爰以廠商曾提出進行修繕作業之報價

作為市價之主張。

另就「額外費用」或「所受損害」，係

指機關因「不符項目」而支出或受有損失之

項目與金額，本於「有損害斯有賠償」之

法理，「額外費用」與「所受損害」均應實

際發生始得據以請求，且請求權人負有證明

「額外費用」之支出或「所受損害」之金額

與「不符項目」間具相當因果關係之責任。

在爭訟實務上廠商施工瑕疵或未達契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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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機關可得主張與舉證之「額外費用」或

「所受損害」通常為另行代僱工修繕不符項

目之費用。

「懲罰性違約金」計算減價金額部分，

可按工程價目表所列相關單價比例（尺寸不

合規定時）、或工料差額（工料不合規定

時）之約定倍數（如5倍）處罰懲罰性違約

金，直至該項工料費扣完為止。懲罰性違約

金之規定倘無工程價目表對應之扣款項目，

即難以適用該規定計算懲罰性違約金為減價

之計算。

舉遊輪船速未達契約規範瑕疵之臺灣高

雄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372號判決作為

減價收受說明案例。本案例係廠商承攬遊輪

工程，業主對該遊輪將作為觀光載客使用，

遊輪雖有船速未達契約規範瑕疵，然此瑕

疵之產生並非完全可歸責於廠商。業主選擇

甲、乙、丙線之任何路線作為營運航線，該

船速未達契約規範瑕疵，均應不影響以遊輪

進行觀光載客之需求，且無妨礙安全之虞，

而仍具備通常（平時12節/時）或契約預定效

用（最快可達14節/時），足認該項瑕疵之存

在實際上並非甚為重要。業主若要求廠商仍

須將已安裝完成之900匹馬力主機拆卸重新安

裝1,000至1,100匹馬力之主機，以求達到最大

船速14節/時，則勢必耗費龐大成本及時間進

行諸多繁瑣工程，法院堪認拆換主機於實際

上確有困難。參照民法第494條後段（定作人

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減價收受）及

政府採購法第72條第2項前段等規定），於此

情形，若得逕行解除契約實有失衡平，法院

認為業主不得以此作為解除契約之事由，而

僅得請求減價收受。本於造船工程之目的、

造船工程慣例及營運範圍與條件等因素，法

院審認廠商所完成之新建造船工作固有未達

契約文件明定之船速需求，然此項瑕疵並不

影響業主之採購目的與需求，法院爰認定已

符合契約預定效用，否則就會繞著未符合契

約預定效用打轉，難以解決此履約爭議。

（三）第 5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條件

條文第（五）款：「分包契約依採購法

第67條第2項報備於機關，並經廠商就分包部

分設定權利質權予分包廠商者，該分包契約

所載付款條件應符合前列各款規定（採購法

第98條之規定除外），或與機關另行議定。」

抵押權是指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或者第三人不

移轉占有而提供擔保的財產，在債務人不履

行債務時，依法享有的就擔保的財產變價款

並優先受償的權利。對於不動產權利設定擔

保係以抵押權為之；而對於動產或權利設定

擔保，則以質權或權利質權為之，兩者皆係

來自民法之法律概念。按民法第900條規定：

「稱權利質權者，謂以可讓與之債權或其他

權利為標的物之質權。」故本款之權利質權

係指以所有權以外具有財產權性質的民事權

利為標的而設定的質權，債務人本人（廠

商）或第三人（銀行）作為出質人，將該權

利的憑證移交債權人（分包廠商）占有或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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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適當登記，擔保債務人債務的履行，當債

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債權人有權依據規定以

該權利變價所得價款優先受償的權利。採購

法第67條第2項明定：「分包契約報備於採購

機關，並經得標廠商就分包部分設定權利質

權予分包廠商者，民法第513條之抵押權及第

816條因添附而生之請求權，及於得標廠商對

於機關之價金或報酬請求權。」

未接觸民法物權編相關法律，恐對本款

之條文內容甚難理解其條文意義及如何操

作，遑論再探究民法第513條之抵押權及第

816條有關添附不當得利之請求權法律規定，

恐更甚難理解。輔以實例說明，讓工程先進

較能理解本條文之真意及其操作方式。例如

甲廠商得標承攬某公共工程標案，連續壁工

程施工非契約約定之主要部分，甲廠商得將

連續壁施工分包給A分包廠商，甲廠商並無

違法轉包情事，分包契約報備機關並經核准

後，為避免甲廠商於履約過程中萬一財務發

生問題致而破產倒閉（是否惡意在所不問）

無法繼續承攬得標工程，致無法向機關請領

工程款額，因而A分包廠商可能同時難以自

甲廠商獲取其連續壁施作之工程款額，為避

免此情事發生，契約條文約定，甲廠商則為

出質人，須視A分包廠商為質權人，將A分包

廠商協助甲廠商施作連續壁工程得以取得該

工程款請求權（即A分包廠商對於甲廠商之

債權）設定權利質權，當甲廠商發生前述破

產倒閉等不利情事時，A分包廠商可直接向

機關請領應給付甲廠商連續壁施工部分之工

程款額，從而得以保障A分包廠商之權利。

工程會於96年11月28日以工程企字第

09600467210號函釋說明「有關分包廠商依政

府採購法第67條第2項規定行使權利質權之執

行疑義」，得標廠商就分包部分設定權利質

權予分包廠商，並將分包契約報備於採購機

關，嗣後如因得標廠商倒閉、他遷不明等情

況失聯，致無法取得其統一發票供機關辦理

核銷者，其屬應由分包廠商領受之款項，得

由採購機關出具足資確認分包廠商得行使權

利質權之金額及行使範圍之證明，交由分包

廠商持憑向得標廠商所在地國稅局申請核發

營業稅核定稅額繳款書，持向公庫繳納，並

作為機關支出之憑證，係對分包廠商之保障

作為。

（四）第 9條 施工管理

條文第（十七）款：「機關於廠商履約

中，若可預見其履約瑕疵，或其有其他違反

契約之情事者，得通知廠商限期改善。」及

第（十八）款：「廠商不於前款期限內，依

照改善或履行者，機關得採行下列措施： 

1. 自行或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費

用由廠商負擔。2. 終止或解除契約，並得請

求損害賠償。3. 通知廠商暫停履約。」

依民法第497條規定：「工作進行中，

因承攬人之過失，顯可預見工作有瑕疵或有

其他違反契約之情事者，定作人得定相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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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請求承攬人改善其工作或依約履行。承

攬人不於前項期限內，依照改善或履行者，

定作人得使第三人改善或繼續其工作，其危

險及費用，均由承攬人負擔。」另依民法第 

495 條明文：「因可歸責於承攬人之事由，

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前二條之規

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

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前項情形，所承攬

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而

其瑕疵重大致不能達使用之目的者，定作人

得解除契約。」顯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十七）款及第（十八）款係參酌民法承攬

章節第497條及第495條之條文訂定。民法第

497條之立法理由係屬定作人（機關）對承攬

人（廠商）之瑕疵預防請求權，當機關於廠

商施工過程中顯見施工瑕疵或未依照施工規

範或圖說施工作業，再持續施工將讓瑕疵擴

大且無實益，此時機關通知廠商並定相當期

限改善瑕疵，若廠商不在機關要求期限內完

成改善，機關則可採自行或僱工代辦改善瑕

疵並進行後續施工，該施工風險及費用則須

由廠商負擔，廠商若拒絕支付改善費用，機

關自可由應給付廠商工程估驗款或繳交之履

約保證金中扣除；機關除可請求廠商限期改

善，當廠商不依期限內改善，機關亦可請求

解除契約或減少工程費用，若未改善瑕疵致

機關造成損害，機關並可要求廠商負損害賠

償責任。

以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建上易字第9號

民事判決為例，某工程於廠商施作過程中，

因工地附近房屋地層下陷，致該等房屋發生

傾斜、龜裂等損鄰事故。該事故之發生係因

可歸責於廠商事由，然機關已命令廠商停工

後，既未曾催告廠商繼續施工或定相當期限

請求廠商改善瑕疵，亦未曾表示解除或終止

契約，此為機關所自認，則機關依雙方契約

之約定，自仍負有將該工程交由廠商繼續施

作之義務。惟該工程已由機關另行發包A公

司施作完成，機關顯已無法依約將該工程交

由廠商繼續施作，是以，廠商主張機關有終

止契約之事由，而以書狀向機關為終止契約

之意思表示，自屬有據，該契約應自廠商書

狀送達機關之日即發生終止之效力。本判決

說明可歸責於廠商施工顯而易見之瑕疵，機

關非僅便宜行事請求廠商停工，而未以書面

催告通知廠商限期改善，也未曾表示與廠商

解除或終止契約，逕行僱工代辦將該工程另

行發包A公司施作完成；因廠商未接獲機關

通知改善，機關自行僱工代辦完成該工程，

致廠商已無法再依約辦理工程瑕疵改善及進

行後續工程作業，讓廠商得以終止工程契

約。據此，因可歸責於廠商施工有瑕疵，當

機關已書面通知廠商限期改善該瑕疵，廠商

則未按期改善瑕疵，則機關自當得以擇一行

使請求廠商修補瑕疵、或解除工程契約，或

請求廠商減少工程費用外，亦得再請求致機

關損害之賠償。例如廠商承攬橋梁公共工

程，於施工過程中廠商於建築橋梁時偷工減

料，或施工時未盡到注意義務造成橋梁橋面

板龜裂，瑕疵係可歸責廠商之事由所產生，

機關除可請求廠商修補瑕疵、減少價金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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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契約之外，同時也能向廠商請求機關遭受

之損害賠償。舉例說明機關所遭受之損害賠

償，如機關可能因為廠商施工不良造成橋梁

橋面板龜裂，汽機車行駛經過該龜裂橋面產

生輪胎跳動或打滑，造成汽機車發生意外，

除爆胎或打滑，甚至汽機車發生車禍衝撞路

人，導致汽機車爆胎之財產與路人人身健康

遭受損害，機關因而遭受用路人請求損害賠

償，該損害賠償係因可歸責於廠商所致，則

機關可請求廠商須賠償該損害。

但據民法第495條第2項條文規定，縱因

可歸責廠商之事由致有瑕疵時，機關仍不得

解除契約。係因廠商所承攬的工作若為建築

物、橋梁等重要地上結構物，當機關可行始

解除契約請求權，則依法（民法第213條第1

項得以參照）須回復原狀，但建築物如為大

樓，機關得解除契約時，廠商則須拆除回復

原狀，實有害公共利益不符比例原則。故法

律規定除非瑕疵相當重大致不能達到使用目

的時，非不得已始可主張解除契約。例如，

廠商利用海砂為建材建築房屋，海砂嚴重腐

蝕鋼筋，該房屋成為海砂屋致有倒塌之虞，

或採輻射鋼筋為材料建築房屋，造成房屋輻

射量過大而危害人體身體健康，皆無法達到

居住使用目的，若不可解除契約對於機關即

顯失公平，且有礙社會公益[7]。民法第495

條之規定實有兼顧機關與廠商之權益及維護

社會公益，故原則上重大公共工程僅能以終

止契約為原則，解除契約為例外。「終止契

約」或「解除契約」，在法律效力上是有所

差別，「終止契約」僅於終止後契約向後失

效，終止前的已履行之契約仍為有效，機關

仍負給付報酬等義務；而「解除契約」則溯

及自始失效，機關不負給付報酬等義務。

析言之，契約解除後，契約所生之工程

尚未履行，僅該工程消滅無須施作而已，業

已施工完成部分，該受領給付之一方應向他

方返還給付，以回復未訂約以前之原狀，故

「解除」權之行使較適用一時性之契約，例

如土地買賣，解除契約後，一方返還土地，

他方返還價金。工程契約屬繼續性契約，當

契約之「終止」乃使契約向後歸於消滅之行

為，換言之，工程契約因機關行使終止權，

廠商終止前已完成的施工，機關須給付廠商

工程款額，終止後須完成之施工部分，廠商

已因契約終止無須再行履約未完成之工項，

機關亦無給付廠商工程款額之義務。

（五）第 11條 工程品管

條文第（十）款：「對於依採購法第70

條規定設立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結果，

廠商品質缺失懲罰性違約金之基準如下：」。

依民法第250條第1條規定：「當事人得約定

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違約金。」；

次依同條第2項前段規定：「違約金，除當

事人另有訂定外，視為因不履行而生損害

之賠償總額。」末依同條第2項後段規定：

「其約定如債務人不於適當時期（即給付遲

延）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即不完全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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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時，即須支付違約金者，債權人除得請

求履行債務外，違約金視為因不於適當時期

或不依適當方法履行債務所生損害之賠償總

額。」稱「違約金」謂當事人為確保債務之

履行，約定債務人於債務不履行時應支付債

權人之一定金額 [8]。換言之，機關為確保

廠商能夠依約履行承攬工程工作，倘廠商不

依約完成時，廠商需要支付機關契約約定之 

金額。

違約金之類型可分為「損害賠償總額預

定違約金」（民法第250條第2項前段）及

「懲罰性違約金」（民法第250條第2項後

段）[9]。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2879號民

事判決之裁判要旨謂：「按民法第二百五十

條就違約金之性質，區分為損害賠償預定性

質之違約金，及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乃將債

務不履行債務人應賠償之數額予以約定，亦

即一旦有債務不履行情事發生，債務人即不

待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

及損害額之多寡，均得按約定違約金請求債

務人支付，此種違約金於債權人無損害時，

不能請求。後者之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之履

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故

如債務人未依債之關係所定之債務履行時，

債權人無論損害有無，皆得請求，且如有損

害時，除懲罰性違約金，更得請求其他損害

賠償。」

「損害賠償總額預定違約金」與「懲罰

性違約金」二者性質及效力各自不同。「損

害賠償總額預定違約金」係指以違約金作為

債務不履行所生損害之損害賠償總額，當承

攬廠商一旦發生不履行承攬工程之契約責

任，機關毋庸舉證證明其係因債務不履行所

致及損害額之大小，得直接請求廠商按事先

契約約定之違約金支付，機關所受之損害

即使超過違約金之數額，因已約定損害賠

償總額預定違約金，故機關只能請求廠商

支付該預定違約金，不得再依民法第226條

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履行利益損害賠

償）[10]。「懲罰性違約金」以強制債務之

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之強制罰，於債

務不履行時，債權人除請求違約金外，並得

請求履行債務，或不履行之損害賠償[11]。

故係強迫廠商履行依照契約約定施作承攬之

工程，如廠商不依約施作情事發生，機關即

得按約定之違約金請求廠商支付外，並得請

求廠商繼續履約完成或若不履約造成機關

損失的損害賠償[12]。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十）款之違約金性質應屬「懲罰性違約

金」，故廠商經查核若有品質缺失，除須支

付機關約定之懲罰性違約金之外，仍須繼續

履約改善該工程瑕疵。

（六）第 15條 驗收

 條文第（一）款：「廠商履約所供應或

完成之標的，應符合契約規定，無減少或滅

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且

為新品。」；第（十一）款：「廠商不於前款

期限內改正、拒絕改正或其瑕疵不能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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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改正次數逾＿次（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

無者免填）仍未能改正者，機關得採行下列

措施之一：1.自行或使第三人改正，並得向

廠商請求償還改正必要之費用。2.終止或解

除契約或減少契約價金。」；第（十二）款

約定：「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履約有

瑕疵者，機關除依前2款規定辦理外，並得請

求損害賠償。」

依民法第492條規定：「承攬人完成工

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或滅失

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次

依民法第493條第2項規定：「承攬人不於前

項期限內修補者，定作人得自行修補，並得

向承攬人請求償還修補必要之費用。」末依

民法第495條第1項規定：「因可歸責於承攬

人之事由，致工作發生瑕疵者，定作人除依

前二條之規定，請求修補或解除契約，或請

求減少報酬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本條文第（一）、（十一）及（十二）

款係參照民法第492條、第493條第2項及第

495條第1項規定訂定，第492條立法目的在於

廠商承攬工程之義務，應與買賣物品之出賣

人相同，應使所承攬施作之標的物品質、價

值及使用，負瑕疵擔保之責任。而民法第493

條第2項立法理由在於廠商承攬工程施作有瑕

疵，機關不得遽行請求解除契約或減少工程

報酬費用，應先向廠商請求修補瑕疵，當廠

商不為修補瑕疵，機關自行出資修補，若不

向廠商請求償還該修補費用，則對機關保護

並未完備，故賦與機關對廠商得行使償還請

求權。但實務上可能遭遇雖然可歸責廠商之

工作瑕疵，仍要求廠商修補，恐耗時且修補

費用過鉅，遑論不能或無法修補之情形。例

如房屋建築告竣，經測量房屋位置有誤，小

部分因故意（故意：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

或重大過失（重大過失：顯然欠缺普通人之

注意）逾越地界，若遽欲移動，與重新建築

無異，仍要求廠商修補，似覺過酷[13]，依

民法第493條第3項規定：「如修補所需費用

過鉅者，承攬人得拒絕修補，前項規定，不

適用之。」所以廠商依法得行使拒絕修補 

權利。

雖然廠商得主張拒絕修補權，對於機關

實有所不公，按民法第494條規定：「承攬人

不於前條第一項所定期限內修補瑕疵，或依

前條第三項之規定拒絕修補或其瑕疵不能修

補者，定作人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報酬。

但瑕疵非重要，或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

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者，定作人不得解除契

約。」故修補瑕疵目的既不能達到，則機關

得行使解除契約或減少工程費用，二者必居

其一，否則機關之利益必受損害。但瑕疵甚

微，或廠商所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

地上之工作物，只許請求減少工程費用，不

許解除契約，以達公益。

（七）第 16條 保固

條文第（一）款保固期之認定2.期間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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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1）非結構物由廠商保固＿年（由機

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者，為1年）；（2）

結構物，包括護岸、護坡、駁坎、排水溝、

涵管、箱涵、擋土牆、防砂壩、建築物、

道路、橋樑等，由廠商保固＿年（由機關

於招標時視個案特性載明；未載明者，為5

年）。」工程自驗收結果符合施工圖說與規範

及契約約定之日起算保固期限內，廠商必須

對施作完成之工作物負有免費維修之契約責

任，而此保固期間之年限於工程採購契約範

本中之現行條文已非結構物1年；結構物5年

之方式區分[14]。

為何訂定保固期限為1年及5年？依民

法第4 9 8條規定：「第四百九十三條至第

四百九十五條所規定定作人之權利，如其瑕

疵自工作交付後經過一年始發見者，不得主

張。」另依第499條明定：「工作為建築物或

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

之修繕者，前條所定之期限，延為五年。」

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規定機關之權利，

即請求修補或自行修補請求廠商償還改善瑕

疵費用、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工程費用、及

請求損害賠償等權利。何謂結構物、非結構

物於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實未明確定義，若逕

以條文文義解釋，結構物以外之定義則屬非

結構物，然條文中並未指明非結構物之範

圍，故實務上對於非結構物與結構物實有難

以界定之模糊地帶，例如建築物之陽台、露

臺及橋梁工程之人行道部分，就容易因工程

中某工程項目損壞，機關要求廠商執行保固

責任，在認定保固期限即容易產生看法不一

致，造成機關與廠商對於保固期限衍生爭議

[15]。第498條規定係因非屬建築物或其他

土地上之工作物，均以從速行使為宜，故在

應行交付之工作，例如機關向廠商訂製員工

制服，若其瑕疵自交付後經過一年始發現，

即不得再行主張，因制服不若建築物，其使

用壽命可能僅2至3年，而建築物混凝土之齡

期，一般至少可達50年以上使用壽命，倘制

服保固期限可約定超過1年，係屬制服瑕疵或

已達使用壽命可能難以釐清致生爭議，採1年

短期保固期限應屬合宜，故工程採購契約乃

將非結構物保固期間訂為1年，應係參酌民法

第498條之立法理由訂定。工程採購契約範本

對於結構物之廠商保固期約定為5年，主要在

於廠商承攬工程為建築物、道路、橋梁等土

地上之工作物，使用期限壽命較長但瑕疵非

短期間即可發現，實務上一般土建工程之保

固期限皆訂定5年，廠商尚無異議。

保固期限採1年或5年法律有所支撐，一

般機關與廠商對於該保固期限較無爭議。但

按民法第501條規定：「第四百九十八條及第

四百九十九條所定之期限，得以契約加長，

但不得減短。」從而機關之瑕疵發現期間得

因當事人之特約而延長，惟得延長若干，民

法並未規定，解釋上宜認為不得超過最長消

滅時效期間15年（民法第125條參照）；不得

減短瑕疵發現期間之規定，民法係為禁止規

定，違反減短約定則為無效（民法第七十一

條參照）[16]。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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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保留機關於招標時載明保固期限可超過1年

及5年之裁量權，依法亦有所據，然實務上，

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保固期限仍以1年及5年為

原則，主要規範一般承攬及土建工程，而對

於機電系統工程則採2年保固期限，目前已成

為實務上工程慣例。

（八）第 18條 權利及責任

條文第（八）款：「因可歸責於一方之事

由，致他方遭受損害者，一方應負賠償責任，

其認定有爭議者，依照爭議處理條文辦理。

1.損害賠償之範圍，依民法第216條第1項規

定，以填補他方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但

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契約雙方

所負賠償責任不包括「所失利益」（得由機關

於招標時勾選）。3.前目訂有損害賠償金額上

限者，於法令另有規定（例如民法第227條第 

2項之加害給付損害賠償），或一方故意隱瞞

工作之瑕疵、故意或重大過失行為，或對第三

人發生侵權行為，對他方所造成之損害賠償，

不受賠償金額上限之限制。」

按民法第216條規定：「損害賠償，除

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

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

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

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所

謂所受損害，即現存財產因損害事實之發生

而被減少，屬於「積極的損害」。所謂所失

利益，即新財產之取得，因損害事實之發生

而受妨害，屬於「消極的損害」。簡單而言，

「財產權」、「生命身體健康」損害即所謂

的所受損害，而伴隨的經濟損失，屬於所失

利益，例如計程車因他人過失被撞毀，導致

司機半個月無法營業，該計程車被撞受損 及

司機住院療傷即財產權與健康權受到侵害之

所受損害，而半個月無法營業導致營業損失

則屬於所失利益。然而，所失利益範圍頗難

確定，故以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畫、設

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為準，

以防無益之爭議[17]。舉例說明，廠商得標

機關大禮堂建築工程並業已完工，大禮堂早

於預定完工後將舉辦歲末演唱會，並已向申

請演唱會單位收取租金，惟演唱會前夕，發

現大禮堂嚴重漏水，致機關已採購如沙發、

地毯等諸多設備因漏水而泡水發霉受損，機

關除可向廠商請求漏水部分之瑕疵改善外，

並得向廠商請求設備因漏水受損之損害賠

償，該損害賠償即所謂之財產權積極所受損

害；另機關因預定於大禮堂完成後辦理演唱

會，廠商早已得知，且機關已向演唱單位收

取租金，卻因可歸責於廠商之情事而無法辦

理演唱會，機關依約可向廠商請求該租金即

為已預定之利益，即所謂之所失消極利益；

反之，依同一法理可歸責於機關，如延遲交

付施工場地，造成廠商無法如期完工，廠商

若利益受損，機關亦須賠償廠商所受損害與

所失利益。

機關亦可於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勾選非因

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之損害，契約雙方所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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賠償責任不包括所失利益，勾選此項目之目

的在於平衡一方既非故意或重大過失，一方

賠償他方僅限於實際發生之積極財產損害，

且因所失利益難以估計，若要求賠償恐有過

苛，為避免產生爭議，則可不計所失利益之

賠償，係可由機關自行裁量，並未禁止。

依民法第227條規定：「因可歸責於債

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

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

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該漏水造成設備損害

亦可歸為民法第227條第2項之加害給付損害

賠償，果爾，依工程採購契約範本訂定之條

文係無賠償上限。所謂加害給付係指廠商明

知防水材料早已裂化，而故意隱瞞仍恣意施

工，除發生漏水現象之瑕疵給付，因漏水導

致設備損害即屬加害給付損害賠償，外加故

意隱瞞，實不可原諒，則該賠償則無上限。

再以較簡易例子說明如下，某廠商交付病蟲

害喬木一批栽種於運動公園，致機關運動公

園先前已栽重之其他喬灌木因受感染蟲害死

亡；或機關採購機器一批，廠商未告知恣意

隱瞞機關對於該機器之特殊使用方法，致機

關人員因使用方法不當引起機器爆炸，傷害

機關人員人身或其他財產損害，機關對於廠

商自可請求損害賠償，且該賠償並無上限。

（九）第 19條 連帶保證

條文第（一）款：「廠商如有履約進度

落後達＿%（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未載明

者為5%）等情形，經機關評估並通知由連帶

保證廠商履行連帶保證責任。」依民法第273

條規定：「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

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

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連帶債務未全部履行

前，全體債務人仍負連帶責任。」

訂定本款目的係制約廠商履約進度落後

達一定百分比，機關須先行評估，必要時可

通知連帶保證廠商履行連帶保證責任，即廠

商可能履約能力不足或財力發生問題，進而

人力不足或無法給付下包廠商材料與施工費

用，致進度嚴重落後，機關則可要求連帶保

證廠商負起該進度落後之趲趕責任。「連帶保

證」與「一般保證」主要區別在於連帶保證

廠商無法主張先訴抗辯權。所謂先訴抗辯權

係指保證人（連帶保證廠商）在債權人（機

關）未就主債務人（廠商）之財產為強制執

行而無效果之前，可拒絕債權人要求其履行

保證債務之權利。故在連帶保證的情況，連

帶保證廠商的地位搖身一變，與廠商一起成

為連帶債務人，各自對機關有清償所有債務

的責任。簡單的說，在廠商嚴重進度落後達

契約約定一定程度，機關可以自由選擇先向

廠商求償，同時向廠商和連帶保證廠商求

償，甚至機關可不先向廠商請求，直接轉向

連帶保證廠商請求趲趕進度及履行契約責

任，訂定此款主要目的在避免廠商惡意不履

行契約時，機關可轉向連帶保證廠商請求其

履行契約，實對機關多一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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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與建議

工程會訂定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係提供

各機關在辦理工程採購時得以據以引用之參

考契約範本，所訂定條文部分內容涉及參酌

民法承攬章節或相關條文，惟若無法律背景

初次乍看涉及法律條文恐不甚明瞭該條文制

定之目的及其真意，透過筆者之說明並輔以

相關實例解說，對於條文內容應有更深切認

識及瞭解該如何使用，盼機關與廠商雙方間

在履約過程對於契約解釋有所共識，減少履

約爭議，得讓工程順利完工，創造雙方共贏

目標。

初步法律概念實有助於解讀工程採購契

約範本之訂定目的與其真意，大多工程先進

一開始即逕行接觸採購法及採購法相關子

法，對於採購法訂定之法律目的與真意僅見

樹不見林，筆者拋磚引玉建議機關與廠商雙

方對於採購人員及契約工程師能加以培訓相

關法律觀念，如加以培訓民法概要及該法之

承攬章節工程觀念，具有初步法律概念後實

對往後在解讀採購法與相關工程採購契約時

亦有相當助益，盼能藉由本文激發工程先進

對於工程法律概念之興趣，日後解讀涉及法

律概念之工程契約，能運用自如，避免訟

爭，讓工程順利進展如期如質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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